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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去玩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络互动 " 或 " 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去玩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数字天域 (香港 ) 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300 万美元收购 General� Mobile�

Corporation�所持有的去玩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3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子公司收购去玩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59）。

截止 2015 年 5 月 5 日， 上述交易已完成了购买股权的交割工作， 去玩有限公司

（Go2Play� Limited）的 100%股权已登记在本次交易的收购主体数字天域(香港)科技有限公

司（Digital� Grid� (Hong� Kong)� Technology� Co.,Limited）名下，去玩有限公司成为数字天域

(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8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 2015-34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

司与印尼 PT� DINASTY� BAJA� MAKMUR（简称 DBM）公司签署了年产 150万吨热轧厂总承

包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 1.1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7.2 亿元，为公司 2014 年营业总收入 110.61

亿元的 6.51%。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总承包商， 负责从澳大利亚采购一条二手

2050mm宽板轧机并进行设备诊断、保护性拆卸、包装、运输、新厂房设计、建设、对旧设备进行

利旧及购置新设备、安装、调试直到运行、验收等全过程。

该合同的成功签订标志着公司在大型海外二手设备搬迁市场取得了重大突破， 该项目的

执行将为公司实践带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促进国家产能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此外，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与马拉维共和国 H.E.� POWER� LIMITED 公司签署了 41MW 水

电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约 2.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3.04 亿元，为公司 2014 年营业

总收入 110.61亿元的 11.79%。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总承包商，工作范围包括设计、

设备供货、土建施工、安装和调试。

该合同的成功签订标志着公司在非洲电力市场取得了重大突破， 对进一步开拓公司国际

化、多元化业务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特此公告。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8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5－24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5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04 接到公

司股东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致投资 "）《关于增持股份的通知函》，深圳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深圳市国资委 "） 委托远致投资增持公司股

份。深圳市国资委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远致投资系深圳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一致行

动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资委增持公司股份情况

根据远致投资《关于增持股份的通知函》："截至 2015年 5月 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收盘后，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5 月 6 日至 2015 年 5 月 8 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你公司股份 16,969,626 股， 约占你司股份总数的

1.00%。 "

二、本次增持前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深圳市国资委为深圳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

资大厦 17楼，负责人：张晓莉女士。

本次增持前， 深圳市国资委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420,209,999 股， 占公司总股本（1,

696,964,131股）的 24.76245%；深圳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远致投资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88,603,

7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2131%；远致投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亿鑫投资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275,400股，占公司股本的 0.01623%。 即深圳市国资委直接

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09,089,1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99%，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增持后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深圳市国资委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后，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437,179,625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5.76245%；远致投资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仍为 88,603,7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2131%；

亿鑫投资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仍为 275,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623%，即深圳市国资委直接

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26,058,7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999%，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实际控制人。

四、其他

1、深圳市国资委承诺：深圳市国资委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

2、深圳市国资委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3、深圳市国资委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要求，深圳市国资委

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现委托公司披露其股份增持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5-02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获得核准及调整 H 股认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会及 201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发行 H 股方案的议

案》。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

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11 号），核准公司增发不超过 1,916,978,820 股境外上

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全部为普通股。

2015 年 5 月 8 日，公司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新 H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买卖（且有关

批准并无亦不预期会于完成前被取消）。

根据公司与各承配人签订的认购协议之条款及条件， 如果 H 股在认购协议最后一项先

决条件满足之日前三十（30）个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相比参考价格高 20%或以上，则本

公司有权将发行价格上调（上调部份不超过 1.56港元）。

认购协议最后一项先决条件已于本公告日达成，本公告日前三十（30）个完整交易日的

H股平均收市价为 23.20港元，相比参考价格高 41.10%。 因此本公司决定将新增发行的 H股

认购价从 15.62港元 / 每股调整为 17.18 港元 / 每股。 根据调整后的 H 股认购价，各承配人

认购新增发行 H股的情况如下：

於本公告日期 紧随配发及发行新

H

股后（註）

承配人 新

H

股数目

占已发行

H

股

总数概约百分

比

占已发行股本

总额概约百分

比

占已发行

H

股

总数概约百分

比

占已发行股本

总额概约百分

比

总认购款

(

港元

)

Dawn State 569,427,620 38.15% 5.94% 16.70% 4.95% 9,782,766,512

鼎胜

496,478,800 33.26% 5.18% 14.56% 4.32% 8,529,505,784

Vogel 248,000,000 16.61% 2.59% 7.27% 2.16% 4,260,640,000

睿丰

223,415,200 14.97% 2.33% 6.55% 1.94% 3,838,273,136

Amtd 148,943,600 9.98% 1.55% 4.37% 1.30% 2,558,851,048

Marshall Wace 131,482,000 8.81% 1.37% 3.86% 1.14% 2,258,860,760

新华

99,231,600 6.65% 1.04% 2.91% 0.86% 1,704,798,888

总计：

1,916,978,820 128.43% 20.00% 56.22% 16.67% 32,933,696,128

注：假设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完成日期止期间，本公司的股本不会发生其他变化。

公司在境外增发股票和上市过程中，会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 增发事

项如有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8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基金估值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自 2015 年 5 月 8 日起，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以 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以上的股票三星电气（证券代码 601567）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调整，根据估值

政策和程序的一贯性原则，本公司对旗下管理的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创

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

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国投瑞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所

持有的上述相关股票也进行估值调整。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相关股票复牌且其交

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文龙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弘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文龙

任职日期

2015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从业年限

5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0

年

7

月加入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

2014

年

4

月

22

日至

2015

年

1

月

22

日任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

理

,2014

年

12

月

3

日至

2015

年

1

月

22

日任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2015

年

1

月

23

日起任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2015

年

3

月

14

日起兼任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21002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23 -

161219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2015-3-14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

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弘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5

年

5

月

9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及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上述调整自 2015年 5月 9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国投瑞银招财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国信证券” 、“中投证券” 、

“浦发银行”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协议，自 2015年 5月 11日起，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国信

证券、中投证券代理国投瑞银招财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投瑞银招财保本混

合” ）的发售业务；浦发银行代理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混合” ）的发售业务。

一、国投瑞银招财保本混合认购期为 2015年 5月 11日至 2015年 5月 29日；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混合认购期为 2015年 4月 27日至 2015年 5月 15日。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1、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2、建设银行客服电话：95533

3、建设银行网站：www.ccb.com

4、招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5、招商银行客服电话：95555

6、招商银行网站：www.cmbchina.com

7、国信证券各营业网点

8、国信证券客服电话：95536

9、国信证券网站：www.guosen.com.cn

10、中投证券各营业网点

11、中投证券客服电话：400-600-8008、95532

12、中投证券网站：www.china-invs.cn

13、浦发银行各营业网点

14、浦发银行客服电话：95528

15、浦发银行网站：www.spdb.com.cn

16、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

17、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上述代销机构各营业网点咨询以及办理相关基金的开户及认购等相关

业务。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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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于 2015年 4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载

了《公司关于 201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和《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

的补充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5月 8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5月 7日 -2015年 5月 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8 日下

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涵渠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T2栋 A6-B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5,673,07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19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105,489,1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3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3,9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

师、肖剑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 <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关于 <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关于 <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关于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28,000,37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8%；反对票 2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2�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属于 "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5、《关于 <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 >及 <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关于 <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28,000,37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8%；反对票 2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2�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7、《关于 <公司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关于公司董事 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该议案逐项表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1）吴涵渠先生 2014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和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1,365,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3%；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7%；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郭卫华先生 2014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郭卫华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0,9230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赵旭峰先生 2014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和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1,365,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3%；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7%；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其他董事 2014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沈毅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2,81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关于公司监事 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黄斌先生和邱荣邦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332,1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6%；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4%；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关于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 2015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郭卫华先生和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6,638,0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7%；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3%；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15,445,5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5%；反对票 2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5�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11、《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28,000,37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8%；反对票 2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2�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12、《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28,000,37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8%；反对票 2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2�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13、《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05,650,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4、《关于调整公司相关承诺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和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1,365,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3%；

反对票 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7%；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20,173,40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1%；反对票 2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9�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 肖剑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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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转包）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公司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签署的 《土地流转意向

书》，就西部环保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流转承包约 2 万亩土地的相关事项达成合作意

向。 西部环保将对盐碱土地进行修复，增加农业耕地面积，用于建设高标准农田。

本次拟流转承包的 2 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全部、 及时转包给西部环保存在不确定

性，实际转包的土地面积以实际丈量后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进展情况进行后续披露。

一、合作概述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全资二级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西部环保 "）为加快土壤修复产品的推广应用，发挥在土壤治理方面的产品和技术优

势，修复盐碱土地，探索土地修复产业的经营和合作模式，2015 年 5 月 8 日，经充分协商，西

部环保与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土地流转意向书》，西部环保拟在内蒙古乌海市海

南区巴音陶亥镇流转承包农业土地约 2万亩，实际流转承包土地面积以实际丈量后签订的土

地流转合同为准。 本次合作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以及大力鼓励发展 PPP模式的精神，对于推动公司土壤修复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西部环保有限公司

乙方：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

（一）流转土地方式为：转包；流转用途：修复盐碱土地，增加农业耕地面积，用于建设高

标准农田和耕地指标置换。

（二）流转的土地面积约 2万亩，以实际丈量为准。

（三）土地流转期限

土地流转期限从 2015年 5月 6日至 2045年 5�月 6日止。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法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处置权和产品收益权。 该等权益受到地方政府的保

护，如有被流转的农户毁约、无理取闹等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的行为，乙方必须出面协调

处理好相关事宜，并保证因此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

2、维持转包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依法享受国家和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

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和服务，并享有当地招商引资工业企业同等优惠政策待遇。

3、享受国家关于土地修复治理、耕地指标置换等有关土地利用政策的补贴、奖励以及农

业相应配套及扶持政策，申请和参与国家和自治区的土地修复试点项目或工程。

4、土地被依法征收、占用时，甲方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5、转包土地期限到期时，及时交还土地，或协商继续转包。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不得干涉和破坏甲方正常的生产与经营活动。

2、无偿给予甲方关于土地修复治理、耕地指标置换等有关土地利用政策的各类补贴、奖

励，积极协助甲方争取申请和参与国家、自治区开展的土地修复试点项目或工程；无偿给予

甲方国家关于农业相应配套及扶持政策， 协助甲方申请各类国家关于土地利用的补贴和奖

励。

3、做好土地流转的宣传动员、调处矛盾等工作。

4、发生地方性矛盾时，及时协调处理，为甲方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一）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关于制定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和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等工

作的政策导向，是以企业化运作方式在西部地区推广盐碱土地修复工作，是 PPP 模式在环保

和土壤修复产业中的探索和尝试。 拟流转的大部分土地为盐碱荒地，可经过土壤修复调理为

农用耕地，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增加耕地面积和耕地指标，获得地方政府关于 " 占补平衡 " 的

补贴；经过土壤修复治理达到国家高标准农田，获得国家相关补贴，并推广高标准农业种植。

本次合作将产生一定的经营效益，有助于加快西部环保土壤调理剂产品的推广，探索土壤修

复产业的商业模式，有望为公司未来发展新的发展空间和带来利润增长。

（二）风险分析

该事项的具体事宜仍需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拟流转承包的约 2万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全部、及时转包给西部环保也存在不确定性。 西部环保对流转农业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经营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具体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四、其他相关说明

由于上述意向协议的具体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西部环保与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签署的《土地流转意向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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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于 2015年 3月 31日发出，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已于 2015年 3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5�月 8�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5月 8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5年 5月 7日下午 15:00�至 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5:00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三会议室(西安市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19层)� 。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副主席梁培荣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公司股份 105,567,52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97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105,200,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15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367,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1%。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3人出席本次会议，代表

股份 20,059,2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38%。

备注：股东陕西省烟草公司西安市公司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管理，与股东

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 22,673,236 股，占公司总股

本 447,375,651股的 5.06%，不纳入持有本公司 5%以下股份股东的统计；未知其他持有本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委派苏云海律师、张利娟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 2014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201,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2%；

反对 344,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1%；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7%。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93,196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1751%；

反对 344,262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162%；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087%；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201,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2%；

反对 344,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1%；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7%。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93,196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1751%；

反对 344,262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162%；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087%；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201,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2%；

反对 344,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1%；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7%。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93,196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1751%；

反对 344,262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162%；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087%；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201,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2%；

反对 344,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1%；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7%。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93,196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1751%；

反对 344,262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162%；

弃权 21,800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087%；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204,7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4%；

反对 344,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1%；

弃权 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96,496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1916%；

反对 344,262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162%；

弃权 18,500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922%；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公司 2015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陕西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598,4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0%；

反对 344,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7%；

弃权 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0,169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8019%；

反对 344,262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7268%；

弃权 21,000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713%；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续聘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230,6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9%；

反对 332,7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2%；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22,396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3207%；

反对 332,762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6589%；

弃权 4,100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04%；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二）律师姓名：苏云海、张利娟

（三）结论性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

2、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